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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受让控股股东孙公司

－－－－

宁波象山维拉置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为履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关于“避免与上市公司发生同业竞争”的承诺，经公司与控股股东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充分协商， 拟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城投置业有限公司受让宁波城投子公司宁波紫象天堂投资有限公司所持宁波象山维拉置

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江苏立信永华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并经宁波市

国资委（甬国资评核［

２０１１

］

００４

号）核准后的价格

１

，

６９３．９３

万元为股权转让价格。详见《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受让

控股股东孙公司

－－

宁波象山维拉置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６

号公告）。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宏祥、王怡鸥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票回避。本议案需报请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关于出让公司参股子公司———宁波富达电器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为突出主业，集聚资源，优化公司产业结构，公司六届二十三次董事会拟将公司所持有的宁波富达电器有限公司的

３０００

万

股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０％

），进行公开转让，以国信会计师事务所评估并经核准后的价格作为转让依据。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议案需报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土地投标或竞买事项行使决策权的议案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商业地产经营和住宅地产开发已成为公司主要的经营业务，为在有效控制经营风险的前提下，

壮大主业，促进公司的后续发展能力，提高公司适时决策的效率和效益，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自报经

２０１０

年度

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生效，有效期到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新的决议日止，用于土地投标或竞买事项的总额不超过

８０

亿元。

本议案如获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执行。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议案需报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关于经营层绩效考核办法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六、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决定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周五）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有关议程及事

项如下：

（一）会议召集人：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三）会议地点：浙江省余姚市阳明西路

３５５

号

（四）会议议题：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审议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８

、审议公司七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９

、审议公司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公司全资子公司受让控股股东孙公司宁波象山维拉置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１１

、关于出让公司子公司宁波富达电器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土地投标或竞买事项行使决策权的议案

会议还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度的述职报告

（上述股东大会议案的具体内容请查询上证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五）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周一）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委托书附后）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和其他人员。

（六）出席会议的登记办法：

登记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１４

日（

８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时）

４

月

１５

日（

８

：

００

—

９

：

３０

）时，登记地点为：浙江省余姚市阳明西路

３５５

号（公司二楼董事办）。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应持有法人代表证明文件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

登记手续；个人股东应持有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代理出席的股东代表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七）通讯方式：

地点：浙江省余姚市阳明西路

３５５

号（邮编

３１５４００

）

电话：

０５７４－６２８１４２７５

传真：

０５７４－６２８１３９１５

转

１１８４

联系人：陈建新、施亚琴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参加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盖公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及复印件均有效。

附件：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王宏祥：男，

５５

岁，大专学历，历任鄞州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余姚市常务副市长、宁波江北区委副书记、宁波市建设委员

会副主任，现任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林霞：女，

４０

岁，本科学历，经济师，历任宁波银泰百货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银泰百货集团有限公司浙东区域

负责人兼银泰百货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总经理、银泰百货宁波鄞州有限公司总经理、舟山银泰百货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宁波

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宁波城市广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怡鸥：女，

３８

岁，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历任浙江省经济建设投资公司研究员，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

副经理，现任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经理，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叶晋盛：男，

３３

岁，本科学历，经济师，历任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经理助理，现任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产

业发展部副经理。

钱逢胜：男，

４７

岁，管理学（会计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财务会计、审计理论与实务的研究，现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副教授、上海财经大学

ＭＰＡｃｃ

中心主任，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陈农：男，

４３

岁，硕士研究生学历，律师（有证券从业资格），历任浙江水产学院宁波分院教师，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现任浙

江和义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合伙人，宁波市证券业协会咨询委员会成员，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袁志刚，男，

５３

岁，经济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

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同时，还兼任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上海市决策咨询专家，上海市

经济学会副会长等职，并享有“全国名师”荣誉称号。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２４

证券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七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３

月

１３

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５

人，实际出席

５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及

其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杰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议案须报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核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监事会全体成员认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并确认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所载

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情况：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议案须报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核了公司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情况：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议案须报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核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议案须报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五、公司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由于公司六届监事会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０

日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必须依法换届。股东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名单，报下次股东大会选举批准后，与职代会推荐的二名职工监事一起组建新一届监事会，各提名单位提名

的监事候选人名单如下：

第一大股东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推荐周杰、梅旭辉为监事候选人。

第二大股东宁波市银河综合服务管理中心推荐葛超美为监事候选人。

公司职代会推荐陆中新、钟启明为监事人选。（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议案须报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六、公司全资子公司受让控股股东孙公司

－－－－

宁波象山维拉置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票回避。关联监事周杰、梅旭辉回避表决。本议案须报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七、监事会独立意见

（一）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六届监事会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董事和经营层能够依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监管部门的

相关要求，规范运作，决策程序和内控法规完备，公司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认真履行诚信勤勉义务，无损害公司利益的行

为，亦无内幕交易、非公平关联交易情况发生。

（二）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独立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出具的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和对涉及事项作出的评价，真实地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有关计提和核销资产减值准备合理。

（三）监事会对公司最近一次募集资金实际投入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等情况发生。

（四）监事会对公司收购、出售资产情况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报告期内的收购、出售资产情况认真查阅了相关资料，认为公司收购、出售资产情况符合有关上市规则与法

律法规的规定，并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整体战略规划。交易价格遵循公平交易，市场价格为准，没有内部交易行为，没有损害股

东权益的情况发生。

（五）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认为：

２０１０

年度，为履行重大资产重组时的相关承诺，公司与控股股东间发生了一些关联交易。公司与控股股东间的

关联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公司董事会、股东会的召开程序、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实施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六）监事会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审阅情况

公司监事会已审阅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该报告符合《企业控制规范》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全面、真实、准

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周 杰：男，

４０

岁，硕士研究生，经济师。从事经济管理工作

１７

年，历任宁波华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员、宁波市城市建设发

展总公司总经办副主任、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投资运作部经理、总经济师，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三、四、五届董事会董

事，现任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梅旭辉：男，

３８

岁，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宁波慈城古县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财务审计部经理、财务总监，宁波城建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总师办副经理、财务审计部副经理，现任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经理、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葛超美：男，

５３

岁，本科学历，政工师。历任中国工商银行宁波市分行劳服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现任中国工商银行

宁波市分行劳服总公司总经理、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职工监事简历：

陆中新：男，

５６

岁，大专学历，经济师，历任余姚水泥厂厂长、党委书记、余姚市工业总公司经理、党委书记、工业国有资产经

营公司总经理、余姚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余姚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书记。现任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钟启明：男，

３４

岁，本科文化，助理政工师。从事经济管理工作

１３

年，历任宁波富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测试中心试验员、宁波

富达股份有限公司信息中心行政主管、信息中心副主任，现任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管理中心副主任，共青团宁波富达股

份有限公司委员会书记。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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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０５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１

、宁波科环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

、宁波城市广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３

、宁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４

、宁波宁房发展房地产有限公司

５

、宁波城投置业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３．６０

亿元，单个担保对象的担保总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８０

亿元，单笔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５０

亿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累计余额为

６６１

，

４２８

，

７６１．４０

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根据公司有关制度规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件精神，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拟就

２０１１

年度对外担保

作如下计划安排：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３．６０

亿元，单个担保对象的担保总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８０

亿元，单笔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５０

亿元。具体担保对象为：宁波科环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城市广场开发经营有

限公司、宁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宁房发展房地产有限公司、宁波城投置业有限公司，以上担保对象均包括担保对象控股

的子公司。

２

、本次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在该额度内根据各子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

需要确定执行，并代表董事会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３

、本次担保事项自报经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生效，有效期到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新的担保计划日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宁波科环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２．２５

亿元，公司持有其

５２％

的股份，注册地址浙江省余姚市胜归山，法定代表人

陆中新，经营范围为：新型建材的研究、开发及技术咨询；水泥、水泥制品、砼结构构件、轻质建筑材料的制造、固体废物资源优化

处置利用等。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１２．０８

亿元，负债总额

６．８２

亿元，其中银行短期借款

２．５０

亿元，长期借款

０．７５

亿

元，资产负债率

５６．４６％

。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９３

亿元，净利润

１．４４

亿元。

宁波城市广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注册地址宁波市海曙区碶闸街

１６９

号，法

定代表人马林霞，经营范围为：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的批发、零售（按许可证核定经营）。商业广场建设开发、经营，物业服务；纺

织、服装及日用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建材的批发、零售；照相彩扩；礼服出租；服装加工、干洗；商品信

息咨询服务；电脑验光、配镜（不含角膜接触镜）；家电维修；国内劳务派遣；儿童室内游戏娱乐服务（不含惊险娱乐项目）。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２６．４４

亿元，负债总额

５．４６

亿元，资产负债率

２０．６５％

，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６．１６

亿元，净利润

１．４３

亿元。

宁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５

，

０５０

万元，公司持有其

７４．８７％

的股份，注册地址宁波市解放南路

１５８

号，法定代表人

王翔，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代建房屋开发经营，本公司房屋租赁等。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３９．１４

亿元，负债

总额

３３．４１

亿元，其中长期借款

１１．３０

亿元，资产负债率

８５．３６％

。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２７

亿元，净利润

２．９３

亿元。

宁波宁房发展房地产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４

，

８００

万元，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００％

的股份，注册地址宁波市外马路

１５７

号，法定代

表人王翔，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代建房屋开发经营，本公司房屋租赁等。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０．４８

亿元，

无负债，

２０１０

年度无营业收入，净利润

－５

，

２９４．９３

元。

宁波城投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０

亿元，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００％

的股份，注册地址宁波市江北区北岸财富中心

１０

幢

９０１－

９０２

室，法定代表人陈展华，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租赁；实业投资；建筑装饰；建材、建筑机械设备的批发、零售。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８４．９２

亿元，负债总额

８３．２８

亿元，资产负债率

９８．０６％

。

２０１０

年度无营业收入，净利润

－２

，

７９１．３２

万

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系为控股子公司满足日常经营需要而提供的必要担保，被担保企业信用情况良好，经营较为稳

健，具有较强的债务偿还能力，因此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余额

６６１

，

４２８

，

７６１．４０

元，无逾期担保。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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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０６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受让控股股东孙公司

－－

宁波象山维拉置业

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公司控股股东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城投”）控股子公司宁波紫象天堂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象

公司”）所持宁波象山维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象山维拉”）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城投置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城投置业”）。

●

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宁波城投为履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的相关承诺，避免与本公司发生同业竞争的需要，对本公司生产经营

活动没有其他影响。

●

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最近两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公司进行了重大资产重组，本公司向宁波城投发行股份

１

，

０００

，

５５９

，

５７６

股，宁波城投以资产置换

方式认购。

●

关联人回避事宜：

关联董事王宏祥、王怡鸥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回避了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房地产开发已成为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公司控股股东———宁波城投在重组时承诺不

再从事与房地产开发相关的业务。为履行重组承诺，规避同业竞争，经与宁波城投充分协商，决定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城投置业受

让宁波城投子公司紫象公司所持象山维拉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城投置业与紫象公司签订了《关于宁波象山维拉置业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召开的六届二十三次董事会上，按照关联交易审议程序，通过了《关于宁波象山维拉置业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关联方董事王宏祥先生、王怡鸥女士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全票通过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公司三名独立董事

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专项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的相关规定，本关联交易事项尚须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此外，股权转让相关事项尚须获得宁波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宁波城投

宁波城投系国有独资企业，注册地址：宁波市解放南路

２０８

号，法定代表人：王宏祥，注册资本：

５０

，

８００

万元，成立时间：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经营范围：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实业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租赁。持有公司

７６．９５％

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二）紫象公司

紫象公司：注册地址浙江象山石浦镇昌国大桥村南门新区

５５

号，法定代表人：周杰，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主要从

事象山半边山度假区的开发建设。宁波城投出资

３０００

万元，占

７５％

股权，象山县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国有）出资

１０００

万元，占

２５％

股权。

（二）城投置业

城投置业：注册地址宁波市江北区北岸财富中心

１０

幢

９０１

室，法定代表人陈展华，注册资本

２

亿元，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

发、经营、租赁；实业投资；建筑装潢；建材、建筑机械设备的批发、零售。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份。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象山维拉系紫象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目前主要持有象山半边山建设用地

２５２

亩，土地性质主要为城镇住

宅用地。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象山维拉置业经审计后资产账面价值为

２０４９０．３５

万元，负债为

１９４９０．３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０００．００

万

元。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双方同意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并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核准后的价格作为转让价格。 根据江苏立信永

华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立信永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４０

】号”《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象

山维拉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２１１８４．２８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９４９０．３５

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６９３．９３

万元，该评估结果已经宁波市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甬国资评核［

２０１１

］

００４

号）核准。因此，股权转让价格为

１６９３．９３

万元。股权转让价款

１６９３．９３

万元于协议生效

后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结清。

象山维拉的

１９

，

４９０．３５

万元负债的债权人均系紫象公司，现双方协商一致，象山维拉公司应于协议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向

甲方偿还

４

，

４９０．３５

万元，其余款项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前一并付清，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因协议的签署和履行而产生的所有税费由双方依据相关法律各自承担。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宁波城投为履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承诺，避免与本公司发生同业竞争的需要，对本公司生产经营活动

没有其他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谢百三先生、钱逢胜先生、陈农先生事前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查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本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公司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法定程序，关联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回避了表决。

（二）公司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充分论证，为董事会提供了可靠、充分的决策依据。

（三）我们在事前对本关联交易事项的情况进行了全面、客观的了解。我们认为：本次城投置业受让宁波城投子公司紫象公

司所持宁波象山维拉置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行为，是公司控股股东宁波城投按时履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承诺，避免与本公司发生

同业竞争的需要，对本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没有其他影响。公司本次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同意本关联交易事项。

＠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最近两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公司与关联方宁波城投进行了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种类

本公司与宁波城投进行了重大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 宁波城投以其持拥有的商业地产和住宅开发地产业务资产与本公司

持有的自来水业务资产和垃圾处理业务领域的投资进行置换，差额部分以本公司向宁波城投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支付。

（二）交易标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涉及的交易标的包括：宁波城投持有的置入资产，包括宁波城市广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场公司”）

１００％

股权、宁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房公司”）

７４．８７％

股权以及宁波城投置业有限公司（原名

为宁波慈通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本公司持有的置出资产，包括宁波市自来水净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净水公司”）

９０％

股

权以及宁波枫林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能公司”）

２５％

股权。

（三）交易金额

宁波城投持有的置入资产价值为

７９４

，

７５５．０５

万元，本公司持有的置出资产价值为

３６

，

３３０．８９

万元；本公司向宁波城投发行

股份支付的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之间的价值差额为

７５８

，

４２４．１６

万元，发行股份数为

１

，

０００

，

５５９

，

５７６

股。

（四）交易日期及交易执行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的有关议案；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下以特别决议批准了本次重组相关议案；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２６７

号）核准；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司与宁波城投签署股权交易合同。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

宁波市产权交易中心出具《产权交易凭证（股权类）》；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

成了向控股股东宁波城投定向发行股份

１

，

０００

，

５５９

，

５７６

股的股份登记手续。

（五）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重大资产项目的实施，迅速扩大了公司的资产和经营规模，优化了产业结构，突出了主业，大幅提升了公司的核心竞争

能力。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六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关于宁波象山维拉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２４

证券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７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一、钱逢胜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钱逢胜，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

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

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

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

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

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

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

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

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为管理学（会计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财务会计、审计理论与实务的研究，

现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上海财经大学

ＭＰＡｃｃ

中心主任。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

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

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钱逢胜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二、陈农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陈农，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

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

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

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

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

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

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

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硕士研究生学历，律师（有证券从业资格），现任浙江和义律师事务所

副主任、合伙人，宁波市证券业协会咨询委员会成员。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

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

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陈农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三、袁志刚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袁志刚，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

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

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

立董事资格证书。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

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

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

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

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

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宏观经济学专业知识，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复旦大学

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同时，还兼任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上海市决策咨询专

家，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等职，并享有“全国名师”荣誉称号。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

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

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袁志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２４

证券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８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一、公司董事会提名钱逢胜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声明

提名人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钱逢胜先生为宁波富达股份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

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

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

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

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

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

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

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

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宁波富达股份

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为管理学（会计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财务会计、审计理论与实务的研

究，现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上海财经大学

ＭＰＡｃｃ

中心主任。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

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

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二、公司董事会提名陈农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声明

提名人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陈农为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

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

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

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

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

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

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

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

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宁波富达股份

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硕士研究生学历，律师（有证券从业资格），现任浙江和义律师事务所

副主任、合伙人，宁波市证券业协会咨询委员会成员。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

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

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三、公司董事会提名袁志刚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声明

提名人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袁志刚为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

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

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

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被提名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

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被提名人已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

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

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

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

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

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

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宁波富达股份

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备较丰富的宏观经济学专业知识，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复旦大

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同时，还兼任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上海市决策咨询

专家，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等职，并享有“全国名师”荣誉称号。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

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

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

上接

D41

版

)

合并现金流量表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１２

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４

，

８５８

，

８６９

，

４３８．６５ ２

，

５３０

，

５４５

，

７１６．８７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７８

，

６９７

，

０４０．７３ ５９

，

８１７

，

８０４．１２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四十七）

３７４

，

５８５

，

３０３．７０ ２８０

，

８６７

，

１６０．６７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５

，

３１２

，

１５１

，

７８３．０８ ２

，

８７１

，

２３０

，

６８１．６６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７

，

８１８

，

１８８

，

９４１．８８ ３

，

９０５

，

６１２

，

８０６．９８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６８

，

３４４

，

１３８．０５ １２５

，

００５

，

７３９．６８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３２１

，

６０１

，

５２９．６３ ２６４

，

１５５

，

００１．９１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四十七）

８３８

，

６１４

，

１２８．１９ ３５９

，

４０９

，

８５７．５９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９

，

１４６

，

７４８

，

７３７．７５ ４

，

６５４

，

１８３

，

４０６．１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８３４

，

５９６

，

９５４．６７ －１

，

７８２

，

９５２

，

７２４．５０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２９５

，

２７４．００ ９１

，

５００

，

４９２．６５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３６２

，

９８２．８３ １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

２８

，

９３４

，

６０５．８７ ５８

，

５９８

，

０５９．７５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３６

，

１７２

，

１６６．６１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四十七）

２５

，

６９２

，

４１４．５７ １

，

８９７

，

５８７．３３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５５

，

２８５

，

２７７．２７ ２０４

，

９６８

，

３０６．３４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３３２

，

２６７

，

９３９．０７ ３３８

，

６０５

，

５３４．４３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９

，

４４２

，

７４９．１６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

，

６８１

，

３００．０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３３２

，

２６７

，

９３９．０７ ３５１

，

７２９

，

５８３．５９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７６

，

９８２

，

６６１．８０ －１４６

，

７６１

，

２７７．２５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３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３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８

，

０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６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四十七）

５

，

５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５７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３

，

９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２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４

，

７９２

，

６６６

，

６６６．６７ １

，

２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５４３

，

４４２

，

４３３．８４ ３２７

，

９４９

，

８２１．５７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１４

，

７０２

，

４００．００ ７７

，

２４１

，

２７４．８７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四十七）

４

，

１７５

，

７８７

，

６８３．３４ ７８７

，

４２７

，

３５８．７２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９

，

５１１

，

８９６

，

７８３．８５ ２

，

３２９

，

３７７

，

１８０．２９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４３３

，

１０３

，

２１６．１５ ２

，

９２４

，

６２２

，

８１９．７１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４４３

，

６１５．４９ －２１

，

５６５．３２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２１

，

０７９

，

９８４．１９ ９９４

，

８８７

，

２５２．６４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

，

７５６

，

９１４

，

２３３．５４ ７６２

，

０２６

，

９８０．９０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２

，

０７７

，

９９４

，

２１７．７３ １

，

７５６

，

９１４

，

２３３．５４

法定代表人：王宏祥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国华 会计机构负责人：周国华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１２

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

，

３９１

，

７８９．５０ ５５０

，

７７６．１５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３

，

３９１

，

７８９．５０ ５５０

，

７７６．１５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７

，

２３５

，

４５５．４０ ６

，

２２２

，

２２７．０１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２

，

６６８

，

３９２．８６ ５５７

，

７２０．５６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４

，

２２６

，

７９６．９９ １

，

９２１

，

２３３

，

８０１．０７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４

，

１３０

，

６４５．２５ １

，

９２８

，

０１３

，

７４８．６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

，

７３８

，

８５５．７５ －１

，

９２７

，

４６２

，

９７２．４９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６６１

，

３９９．６６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１５６

，

９０３

，

５９３．０５ ８３

，

００８

，

３５７．３８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

额

２

，

９６７

，

８７３．３９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５６

，

９０３

，

５９３．０５ ８６

，

６３７

，

６３０．４３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１

，

５５５

，

４９０．００ ２

，

７４２

，

２６２．００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１９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

，

４４２

，

７４９．１６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９９

，

５５５

，

４９０．００ ２４

，

１８５

，

０１１．１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２

，

６５１

，

８９６．９５ ６２

，

４５２

，

６１９．２７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６

，

２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２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８

，

５０３

，

２９８

，

２１１．１４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４

，

７２８

，

２９８

，

２１１．１４ ３

，

２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４

，

０１６

，

６６６

，

６６６．６７ ６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２６６

，

３２６

，

７１０．９８ １３８

，

８０８

，

３７１．５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０

，

２０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２

，

００８

，

９６６．６３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４

，

４８４

，

９９３

，

３７７．６５ ８７０

，

８１７

，

３３８．１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４３

，

３０４

，

８３３．４９ ２

，

４１９

，

１８２

，

６６１．８６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７９

，

９１４

，

０８０．７９ ５５４

，

１７２

，

３０８．６４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６４９

，

７９８

，

２９９．５３ ９５

，

６２５

，

９９０．８９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８２９

，

７１２

，

３８０．３２ ６４９

，

７９８

，

２９９．５３

法定代表人：王宏祥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国华 会计机构负责人：周国华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１２

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

库

存

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

他

一、上年年末余额

１

，

４４５

，

２４１

，

０７１．００ ２６６

，

４１２

，

１６１．７８ ８９

，

８７９

，

３５０．５８ ５８５

，

１６３

，

１０７．４０ ３２５

，

０８５

，

４１７．２８ ２

，

７１１

，

７８１

，

１０８．０４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１

，

４４５

，

２４１

，

０７１．００ ２６６

，

４１２

，

１６１．７８ ８９

，

８７９

，

３５０．５８ ５８５

，

１６３

，

１０７．４０ ３２５

，

０８５

，

４１７．２８ ２

，

７１１

，

７８１

，

１０８．０４

三、 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减少以“

－

”号填列）

１０

，

１０４

，

７３５．９４ ３２８

，

９１６

，

４３８．３２ ４２５

，

２７１

，

７５９．３１ ７６４

，

２９２

，

９３３．５７

（一）净利润

３３９

，

０２１

，

１７４．２６ ８２

，

２４４

，

０５８．４３ ４２１

，

２６５

，

２３２．６９

（二）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一）和（二）小计

３３９

，

０２１

，

１７４．２６ ８２

，

２４４

，

０５８．４３ ４２１

，

２６５

，

２３２．６９

（三）所有者投入和减少

资本

３６４

，

６２７

，

７００．８８ ３６４

，

６２７

，

７００．８８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３６４

，

６２７

，

７００．８８ ３６４

，

６２７

，

７００．８８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四）利润分配

１０

，

１０４

，

７３５．９４ －１０

，

１０４

，

７３５．９４ －２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１０

，

１０４

，

７３５．９４ －１０

，

１０４

，

７３５．９４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或股东）的

分配

－２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内部结

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或股本）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或股本）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六）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七）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１

，

４４５

，

２４１

，

０７１．００ ２６６

，

４１２

，

１６１．７８ ９９

，

９８４

，

０８６．５２ ９１４

，

０７９

，

５４５．７２ ７５０

，

３５７

，

１７６．５９ ３

，

４７６

，

０７４

，

０４１．６１

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上年同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或股

本）

资本公积

减：

库存

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上年年末余额

４４４

，

６８１

，

４９５．００ ７

，

４５１

，

７７０．０１ ６３

，

０８０

，

１８１．９１ ２６０

，

４３４

，

６００．９１ ３１６

，

９５１

，

７６３．９０ １

，

０９２

，

５９９

，

８１１．７３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１

，

６１８

，

９０１

，

３５１．６５ ２１

，

５０２

，

２９９．３６ １８７

，

４６０

，

７１４．６４ ５２

，

０７８

，

１５１．８８ １

，

８７９

，

９４２

，

５１７．５３

二、本年年初余额

４４４

，

６８１

，

４９５．００ １

，

６２６

，

３５３

，

１２１．６６ ８４

，

５８２

，

４８１．２７ ４４７

，

８９５

，

３１５．５５ ３６９

，

０２９

，

９１５．７８ ２

，

９７２

，

５４２

，

３２９．２６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减少以“

－

”号填列）

１

，

０００

，

５５９

，

５７６．００ －１

，

３５９

，

９４０

，

９５９．８８ ５

，

２９６

，

８６９．３１ １３７

，

２６７

，

７９１．８５ －４３

，

９４４

，

４９８．５０ －２６０

，

７６１

，

２２１．２２

（一）净利润

２２９

，

２７９

，

１２５．４２ ７０

，

６１６

，

５３０．９１ ２９９

，

８９５

，

６５６．３３

（二）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一）和（二）小计

２２９

，

２７９

，

１２５．４２ ７０

，

６１６

，

５３０．９１ ２９９

，

８９５

，

６５６．３３

（三） 所有者投入和减

少资本

１

，

０００

，

５５９

，

５７６．００ －１

，

３５９

，

９４０

，

９５９．８８ －４０

，

９４５

，

５５２．５４ －４００

，

３２６

，

９３６．４２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１

，

０００

，

５５９

，

５７６．００ ５４１

，

７８２

，

４２４．３８ －３１

，

８７０

，

０４２．００ １

，

５１０

，

４７１

，

９５８．３８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１

，

９０１

，

７２３

，

３８４．２６ －９

，

０７５

，

５１０．５４ －１

，

９１０

，

７９８

，

８９４．８０

（四）利润分配

５

，

２９６

，

８６９．３１ －９２

，

０１１

，

３３３．５７ －７３

，

６１５

，

４７６．８７ －１６０

，

３２９

，

９４１．１３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５

，

２９６

，

８６９．３１ －５

，

２９６

，

８６９．３１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或股东）的

分配

－８６

，

７１４

，

４６４．２６ －７３

，

６１５

，

４７６．８７ －１６０

，

３２９

，

９４１．１３

４．

其他

（五） 所有者权益内部

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或股本）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或股本）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六）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七）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１

，

４４５

，

２４１

，

０７１．００ ２６６

，

４１２

，

１６１．７８ ８９

，

８７９

，

３５０．５８ ５８５

，

１６３

，

１０７．４０ ３２５

，

０８５

，

４１７．２８ ２

，

７１１

，

７８１

，

１０８．０４

法定代表人：王宏祥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国华 会计机构负责人：周国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１２

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

股

专项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１

，

４４５

，

２４１

，

０７１．００ ６３２

，

８７２

，

９１５．２３ ６８

，

３７７

，

０５１．２２ ３９

，

６４１

，

８３６．３６ ２

，

１８６

，

１３２

，

８７３．８１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１

，

４４５

，

２４１

，

０７１．００ ６３２

，

８７２

，

９１５．２３ ６８

，

３７７

，

０５１．２２ ３９

，

６４１

，

８３６．３６ ２

，

１８６

，

１３２

，

８７３．８１

三、 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减少以“

－

”号填列）

１０

，

１０４

，

７３５．９４ ９０

，

９４２

，

６２３．４４ １０１

，

０４７

，

３５９．３８

（一）净利润

１０１

，

０４７

，

３５９．３８ １０１

，

０４７

，

３５９．３８

（二）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一）和（二）小计

１０１

，

０４７

，

３５９．３８ １０１

，

０４７

，

３５９．３８

（三）所有者投入和减少

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四）利润分配

１０

，

１０４

，

７３５．９４ －１０

，

１０４

，

７３５．９４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１０

，

１０４

，

７３５．９４ －１０

，

１０４

，

７３５．９４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或股东）的

分配

４．

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内部结

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

股本）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

股本）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六）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七）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１

，

４４５

，

２４１

，

０７１．００ ６３２

，

８７２

，

９１５．２３ ７８

，

４８１

，

７８７．１６ １３０

，

５８４

，

４５９．８０ ２

，

２８７

，

１８０

，

２３３．１９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上年同期金额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

股

专项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４４４

，

６８１

，

４９５．００ ７

，

２３４

，

２３０．２９ ６３

，

０８０

，

１８１．９１ ７８

，

６８４

，

４７６．８７ ５９３

，

６８０

，

３８４．０７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４４４

，

６８１

，

４９５．００ ７

，

２３４

，

２３０．２９ ６３

，

０８０

，

１８１．９１ ７８

，

６８４

，

４７６．８７ ５９３

，

６８０

，

３８４．０７

三、 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减少以“

－

”号填列）

１

，

０００

，

５５９

，

５７６．００ ６２５

，

６３８

，

６８４．９４ ５

，

２９６

，

８６９．３１ －３９

，

０４２

，

６４０．５１ １

，

５９２

，

４５２

，

４８９．７４

（一）净利润

５２

，

９６８

，

６９３．０６ ５２

，

９６８

，

６９３．０６

（二）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一）和（二）小计

５２

，

９６８

，

６９３．０６ ５２

，

９６８

，

６９３．０６

（三）所有者投入和减少

资本

１

，

０００

，

５５９

，

５７６．００ ６２５

，

６３８

，

６８４．９４ １

，

６２６

，

１９８

，

２６０．９４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１

，

０００

，

５５９

，

５７６．００ ６４９

，

６０１

，

８４８．６８ １

，

６５０

，

１６１

，

４２４．６８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２３

，

９６３

，

１６３．７４ －２３

，

９６３

，

１６３．７４

（四）利润分配

５

，

２９６

，

８６９．３１ －９２

，

０１１

，

３３３．５７ －８６

，

７１４

，

４６４．２６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５

，

２９６

，

８６９．３１ －５

，

２９６

，

８６９．３１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或股东）的

分配

－８６

，

７１４

，

４６４．２６ －８６

，

７１４

，

４６４．２６

４．

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内部结

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

股本）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

股本）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六）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七）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１

，

４４５

，

２４１

，

０７１．００ ６３２

，

８７２

，

９１５．２３ ６８

，

３７７

，

０５１．２２ ３９

，

６４１

，

８３６．３６ ２

，

１８６

，

１３２

，

８７３．８１

法定代表人：王宏祥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国华 会计机构负责人：周国华

９．３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９．４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９．５

企业合并及合并财务报表

９．５．１

特殊目的主体或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名称 与公司主要业务往来

在合并报表内确认的主

要资产、负债年末余额

宁波海盛置业有限公司 受公司委托管理

投资性房地产

６６６

，

５６０

，

０７９．５９

应付账款

４６

，

８１２

，

８２２．９９

其他应付款

２５３

，

４４５

，

６７８．９１

应付利息

３９

，

５３６

，

３２０．４０

９．５．２

合并范围发生变更的说明

１

、与上年相比本年新增合并单位

５

家，原因为：

（

１

）公司本年度出资

４

，

８００．００

万元设立宁波宁房发展房地产有限公司，投资比例

１００％

，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故本年将其纳入

合并范围。

（

２

）子公司城投置业本年度出资

４

，

８００．００

万元设立海裕置业，投资比例

１００．００％

，本公司间接拥有其

１００．００％

的股权，拥有其实

际控制权，故本年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

３

）子公司城投置业本年度出资

４

，

８００．００

万元设立海曙置业，投资比例

１００．００％

，本公司间接拥有其

１００．００％

的股权，拥有其实

际控制权，故本年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

４

）子公司富达电器本年度出资港币

１．００

万元设立香港富达电器，投资比例

１００．００％

，本公司间接拥有其

１００．００％

的股权，拥有

其实际控制权，故本年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

５

）子公司广场开发经营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与宁波海城签署《关于宁波海盛置业有限公司股权的托管协议书》。该托管

协议约定广场开发经营公司受托管理宁波海城持有的宁波海盛

１００％

股权，在托管期间内，除另有约定外广场开发经营公司应根

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全权行使托管股权的除处置权、收益权以外的基于托管股份而产生和存在的股东权益、

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公司重大事项决策权，委任或聘任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及有关高级管理人员等，故子公司广场经营公

司拥有宁波海盛的实际控制权，本年根据财政部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颁发的财会［

２０１０

］

２５

《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

非上市企业做好

２０１０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２

、本年减少合并单位

１

家，原因为：

子公司宁房股份之全资子公司广场物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吸收合并宁房股份原全资子公司宁波广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故本年

合并范围相应减少。

９．５．３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和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

９．５．３．１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名称 期末净资产 本期净利润

宁波海盛置业有限公司

３２７

，

６８５

，

４１７．７３ －３６

，

９４２

，

２８３．１５

宁波宁房发展房地产有限公司

４７

，

９９４

，

７０７．０７ －５

，

２９２．９３

宁波市海裕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４７

，

２４４

，

１６３．５５ －７５５

，

８３６．４５

宁波海曙城投置业有限公司

４８

，

２０２

，

４６３．０１ ２０２

，

４６３．０１

宁波富达电器（香港）有限公司

２５

，

６９１．０３ １６

，

９２９．０３

９．５．３．２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名称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净利润

宁波广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２６０

，

３２６．１５ －９２３

，

７１０．７４

９．５．４

境外经营实体主要报表项目的折算汇率

原币

主要报表项目及折算汇率

资产和负债 实收资本 利润表项目

美元

６．６２２７

历史汇率

６．６２２７

董事长：王宏祥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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